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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建管〔2023〕25号  

   

各市（州）建委（住房城乡建设局），长白山管委会住房城乡建设局，长春新

区城乡建设和管理委员会，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住房保障和城乡建设

局，梅河口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各县（市、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各有关单

位：  

  为建设高素质、高水平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评标专家（以下简称

评标专家）队伍，进一步提升评标专家评审质量，构建评标专家动态管理的长

效机制，根据《吉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评标专家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管理办法》）等文件规定，决定面向全省公开选聘房屋建筑和市政基
础设施工程领域的评标专家，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选聘范围  

  凡符合《管理办法》资格条件，自愿加入我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

程评标专家库（以下简称评标专家库）的申请人皆在本次选聘范围内。  

  不参加此次选聘评标专家工作的原评标专家将取消评标专家资格。  

   二、选聘方式  

  采取单位推荐和个人申请相结合的方式选聘评标专家，实行聘任制。个人

申请的，应经所在单位同意；单位推荐的，应事先征得被推荐人同意。  

   三、选聘条件  

  根据《管理办法》规定，申请评标专家资格的各类技术、经济方面的专业

人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遵纪守法，服从管理，自觉接受监督，能够

认真、公正、诚实、廉洁地履行职责；  

  （二）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身体健康，能够胜任评标工作。年龄 65 周

岁以下（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国内外特殊专业人员和本行业内的知名专

家，年龄不受限制）；  
  （三）从事建设工程相关专业领域工作满八年，并满足下列专业技术职称

条件之一：  

  1.具有建设工程类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2.具有建设工程类国家注册师执业资格，并具有四年以上建设工程类中级
专业技术职称。  

  （四）熟悉有关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的法律法规和业务知识，能熟练使用计

算机完成电子评标工作；  



  （五）未因在招标、评标以及其他招标投标有关活动中从事违法行为而受

过刑事处罚、行政处罚或者政务处分；未被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未被

列入各级信用信息平台联合惩戒名单；  

  （六）非各级住房城乡建设招标投标监管机构、公共资源交易管理部门、

公共资源交易服务机构及其技术服务人员和从事招标代理业务工作人员。上述

人员离职或者退休满 2 年后符合条件者，可申请进入评标专家库。  

   四、选聘时间  

  申请人入库申报时间自 2024 年 1 月 20日起至 2024 年 4 月 20日止，逾期

不予受理。  

   五、选聘流程  

   （一）网上申报。  
  1.申请人登录“吉林省建设信息网”（http://www.jlsjsxxw.com/），点

击“吉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评标专家管理系统（以下简称系

统）”在线申报。按要求逐项完善个人信息和上传相关附件材料。下载系统指

定格式并自动生成的《吉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评标专家申请表》
（见附件 1），经所在单位签署意见并加盖单位公章，形成 PDF 版电子扫描件

上传至系统。下载《吉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评标专家承诺书》

（见附件 2），经本人签署，形成 PDF 版电子扫描件上传至系统。   

  2.申请人申报的专业应与本人所学专业、工作经历或者执业范围等相符

合，在《吉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评标专家专业分类标准》（见附

件 3）专业设置中选择三级类别相应的专业进行申报，按擅长顺序填写，申报

专业不得超过 3 个。  

   （二）资格审查。  

  各市（州）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时对申请人进行初审，并将通过

初审人员的申报信息在系统中推送至省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复审。

初审阶段，申请人应同时将以下书面材料报送市（州）级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  
  1．《吉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评标专家申请表》（经所在单位

签署意见并加盖单位公章，1份）；  

  2.《吉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评标专家承诺书》（经本人签

署，1份）；  
  3.申请人身份证原件；  

  4.申请人学历证书原件；  

  5.申请人职称证书原件；  

  6.申请人注册执业资格证书原件；  

  7.重要工作业绩证明原件。  

   （三）培训考核。  

  各市（州）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管理办法》规定对通过资格

审查的申请人开展招标投标法律法规、业务知识、计算机操作、职业道德和廉

洁教育等入库培训和考核，通过考核人员纳入评标专家库统一管理。  

   （四）发放聘书。  

  省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所有入库评标专家建立档案，颁发《吉林

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评标专家电子聘用证书》。  

   六、有关要求  



  （一）申请人填报的信息由申请人本人负责，务必真实有效，不得上传虚

假信息或者材料，一经发现，根据《管理办法》规定，取消评标专家资格。  

  （二）申请人的身份证、学历证书、职称证书以及有关注册执业资格证书

等证件均要求以原件 PDF 版电子扫描件上传至系统，并提供 2-3 份重要工作业

绩证明，若有获奖证书等证明自身能力的材料可一并上传至系统。  

  （三）通过资格审查的申请人，按照《管理办法》规定接受培训考核，培

训考核的安排及结果等信息均通过系统通知公告栏目中获取，不再另行电话或

者短信通知。  

  （四）各市（州）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对材料严格把关，杜绝弄

虚作假，对存在虚假信息或者材料的申请人，根据《管理办法》规定严肃处

理。  
  （五）各市（州）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于 2024 年 4月 30 日前，

将初审合格的《吉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评标专家申请表》（1

份）报送至省住建厅招投标管理处。  

  七、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政策咨询：  

  省住建厅招投标管理处     刘艳莉 0431-82752637  

  长春市建委招标投标处     柴明鸿 0431-88779828  

  吉林市住建局招标处      靳瑞哲 0432-69985048  

  四平市住建局建工中心     杨轶超 0434-3229255  

  辽源市住建局招投标管理中心  王 鑫 0437-3262675  

  通化市住建局工程建设管理处  王译苒 0435-3451536  

  白山市住建局建设工程管理中心 付渝岚 0439-3256829  

  松原市住建局建工科      孙立超 0438-2992012  

  白城市住建局招标办      王晓辉 0436-3223232  

  延边州住建局建管处      曹丽荣 0433-2870631  

  长白山管委会招标办      刘宇航 0433-5710538  
  梅河口市住建局招投标管理中心 张翼飞 0435-4777076  

  网上申报技术咨询：  

  国泰新点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姜泽浩 0431-82752720  

    
  附件：1.吉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评标专家申请表  

     2.吉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评标专家承诺书  

     3.吉林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评标专家专业分类标准  

    

   

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3 年 12 月 21日  


